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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

1

况

1.1 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于中华环保联合会。为适应国家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及《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精神，进一步完善国家环境保

护标准体系，中华环保联合会于 2021 年 2 月发布了关于《城镇污水厂、站、 网一体化运

行监测与智能化管理技术规程》等五项团体标准（中环联字〔2021〕 21 号）立项的公告，

《燃煤锅炉脱硫废水烟气余热浓缩及浆液干燥固化工程技术规范》是五项团体标准之一。

1.2 协作单位

考虑到燃煤锅炉脱硫废水处理的实际环保要求，根据脱硫废水处理工艺的特点及适用性，

由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燃煤锅炉脱硫废水烟气余热浓缩及浆液干燥固化工程技术规范》团

体标准编制工作，该项标准的主编工作由国能龙源环保有限公司负责，华北电力大学、成

都锐思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电华创（苏州）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参

与该项团体标准制订工作。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

2021年 2 月项目任务书下达后，项目主编单位成立了标准制订编制组。编制组初步拟

定了标准制订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讨论了在标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根据标准编制

任务，制定了详细的标准编制计划与任务分工。分析了现有标准规范的实施情况和实际应用

中存在的问题，确定了标准的原则和技术路线。

1.3.2 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编制大纲及草案

标准编制组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 〔2017〕1 号）、《环境

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等相关规定，查询和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

文献资料。编制组以国家环境保护现有法律、法规、标准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电力行业其

他相关的技术规范和设计手册，结合国内外有关火电厂废水治理工程建设运行的文献以及调

研取得的国内火电厂脱硫废水治理工程运行数据资料，8月完成了标准草案的编写。

1.3.3 编制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1 年 10月~12月，编制组赴国能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国能宿迁发电有限公司、南通

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废水零排放项目进行实地调研，2022年 1月~5月，通过文献调研结合

现场考察，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在此基础上，编制组按章节分组，经过 4次远

程会议讨论修改了标准草案，并由主编单位汇总。8月 15号召开编制组全体会议，对汇总

的修改稿再次进行讨论修改，形成正式的草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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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于 9月 13号，中华环保联合会在北京组织专家线上召开“草案稿技术审查会”，针

对标准提出审查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编制组将根据会议纪要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由

中华环保联合会挂网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标准编制必要性、原则和技术路线及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国务院于 2015年 4月 2 日下发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以下简称

《水十条》）。《水十条》指出了我国水资源安全的严重形势：当前，我国一些地区水环境质

量差、水生态受损重、环境隐患多等问题十分突出，影响和损害群众健康，不利于经济社会

持续发展，而水环境保护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2017 年 10月和 12月，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将污染防治

列为了往后 3年三大攻坚战之一。2018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

出“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实行限期达标”、“深入推进水、土壤污染防治”和“加大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力度，完善收费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各行业也加大了废水治理力度，要求各地

企业积极开展废水治理工作，严格控制废水外排至自然水体，要求各企业尽快实现废水零排

放。

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脱硫工艺为大型燃煤锅炉烟气治理的主流技术，其产生的脱硫废

水是企业内最难处理的废水，也是全厂水资源梯级利用的最末段，解决脱硫废水的零排放问

题，就能最终解决全厂废水的零排放问题。通过制订《燃煤锅炉脱硫废水烟气余热浓缩及浆

液干燥固化工程技术规范》，提出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脱硫废水烟气余热浓缩及浆液干燥

固化工程技术标准，并针对工程建设提出指导性建议，以实现燃煤锅炉脱硫废水零排放项目

的实施。

本文件作为脱硫废水烟气余热浓缩及浆液干燥固化工程技术规范，可规范工程设计，确

保项目稳定运行，对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具有重大意义，是非常有必要的。



2.2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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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科学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遵循科学性原则，规范的方案设计详细全面、层次清晰、结构合理，并具

有一定的可分解性和可扩展空间。

2.2.2 可操作性、先进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通过实践调查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满足现行标准为前提，适应

现有技术水平，体现先进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按照工程技术规范编制总原则的要

求，确定规范的结构和内容，突出技术要求的针对性和科学合理性，并具有可操作性，可保

证有效贯彻实施。

2.2.3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图 1）

图 1技术路线图

2.3 标准主要编制内容和关键条款说明

关键条款的说明如下：

4.1.3 脱硫废水处理工程粉煤灰含氯比例应满足国家和地方粉煤灰回用标准的要求。

说明：当粉煤灰作为水泥原料时，粉煤灰中含氯比例应满足《硅酸盐水泥》（GB175-2020）

中，氯离子含量≤0.1 %；回用其他行业，应按照行业或地方回用标准执行，粉煤灰中含氯

比例可通过除尘器前混合风道设计方案进行调整。

5.1.3 根据烟气性质、运行工况、脱硫废水量及主体工程对脱硫废水处理工程的要求，

脱硫废水处理工程配置宜采用一机一塔，也可采用多机一塔；当采用多机一塔时应考虑足够



的检修时间、运行灵活性和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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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浓缩塔宜采用一机一塔，当厂内存在多台锅炉时，当布置紧张或考虑投资成本，

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多机一塔，建议最多采用两机一塔。

5.4.2 浓缩塔平台与钢结构联合考虑，平台及栏杆做法需与结构专业配合。

说明：浓缩塔平台、楼梯、浓缩塔钢架可由结构专业统一设计，也可将平台荷载考虑在

浓缩塔本体，平台连接与浓缩塔钢架联合设计。

5.4.3 浓缩塔浆池为防止颗粒沉积，宜设置脉冲悬浮装置，采用水力搅拌方式；

说明：浓缩塔宜采用整体结构，落地布置，因常规钙法脱硫废水处理水量不大，浓缩塔

直径偏小，浆池无法设置侧进式搅拌器，故采用水力搅拌方式，防止浆池内颗粒物沉积。

5.4.7 泵机封水不应进入浓缩系统，应直接排入废水回收系统。

说明：浓缩系统是将脱硫废水进行浓缩，故浓缩系统内均为含盐量较高的浓缩浆液，为

防止浆液被稀释，泵的机封水不应排至浓缩系统，建议排至废水回收系统。

5.6.4 澄清池底部污泥应输送至板框压滤机，同时预留一支管道均匀喷洒至真空皮带机

顶部。

说明：当板框压滤机故障时，可将污泥送至脱硫系统真空皮带机顶部，均匀喷洒至已成

形的石膏表面，与石膏混合后综合利用。

5.7.1 干燥系统热源可采用热二次风或热烟气，浓缩后的浆液不宜采用烟道直喷干燥方

式，宜采用旁路烟/风道干燥方式。旁路烟/风道干燥方式可采用旋转喷雾或双流体喷枪雾化，

干燥设备应根据干燥技术进行选型设计。

说明：浓缩后的浆液含盐量较高，易造成喷嘴堵塞，若采用烟道直喷干燥技术，喷嘴堵

塞后雾化效果不好，烟气中残留浆液，容易造成烟道腐蚀及除尘器堵塞，影响锅炉主机正常

运行且发生故障需锅炉停机后检修处理；采用二次风或热烟气旁路干燥方式，干燥系统设备

故障可随时检修处理，不影响主机正常运行。

5.9.1.1 脱硫废水处理工程工艺用水一般包括：浓缩系统工艺水、干燥系统冲洗水、辅

助设备的冷却用水等。脱硫废水处理工程所需工艺用水应由脱硫工程提供，可直接由工艺水

母管引接。

说明：脱硫废水处理工程工艺用水，主要用于浓缩塔除雾器应急冲洗、干燥系统冲洗水

及转动设备冷却水。正常运行状况，冷却水回水回收后综合利用；管道冲洗水采用预澄清后

未浓缩的脱硫废水，防止工艺水进入脱硫废水处理系统，导致浓缩后的浆液被稀释。



3 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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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根据初步调研结果，未发现与相关技术标准的交叉、重复，属创新性标准制定内容。

本文件虽涉及到部分专利内容，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为不同专利的持有人，并承诺在

本规范中共享专利内容，故知识产权不涉及侵权问题。

4 国内外相关标准及相关项目情况

脱硫废水烟气余热浓缩及浆液干燥固化工艺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废水零排放处理技术，

属于电力行业首创，该处理工艺在现行的国际、国家、行业、地方以及其他团体标准中属于

空白。本项目总结工程设计及运行经验，提出工程设计技术规范，弥补该技术的相关标准空

白。

5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6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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